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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    《文化研究》第十五期（2012年秋季）：206-219

從公共化到產權化：都更城市淪亡記

From Public City to Private City: 
Falling of Taipei in the Fever of Urban Renewal

黃麗玲

Liling Huang

雅典本身就是一所大學校⋯⋯。正是城市
本身組成並改造了這些人，而且不是在某
一個特有的學校或學院中，而是以每一種
活動、一種公共職責，在每一場集會、每
一次相遇的機會中造就了這些人。

—劉易士．孟福(1993: 145)

什麼是公共？政府與人民如何在城市中營造公共精神？規劃理論

學者佩蒂(Lisa Peattie)與上述孟福的取向十分接近。她將公共性連結上

「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與社群的概念，並且以「共享」(conviviality)

來描述這種建造城市中共同體的感覺。她定義這種共享是「有別於被

他人以及人造環境所操控的反應城市中的個人與城市環境互動、與他

人進行具有自主性與創造性的交會，以集體行動共同描繪出工業生產

力的對立面」。(Peattie 1998)生活在台北市，我們感受到的城市生活

品質，其實與以上的公共性、共享的概念息息相關。例如，巷弄中被

社區仔細照顧的公園綠地、或被搶救保留下來的歷史建築或文化空

間，使台北市具有人性的面貌。遮陽避雨的騎樓，寬廣的人行道、

以及著重對身障者所需設施服務的捷運都顯示了這個城市的價值並

非僅是效率，也注重對於使用者友善。垃圾不落地政策，街道上沒有

垃圾桶卻不髒亂。市民使用付費的垃圾袋，並進行垃圾回收減量。這

些都表現了台北市作為、或者期望成為一個中產階級城市的願景中，

社會所分享、共同維持的某種共同體精神。從另一方面來說，這些是

上一個階段台北市的良善治理(good governance)的成果。它是經由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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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發揮領導能力(leadership)，市民社會經由組織化的行動，不斷在政

策上給予壓力、監督，但也進行合作，所集體創造出新的公共文化。

然而，這個台北市從1990年代以來所逐漸累積下來的城市公共文

化，近幾年卻面臨很大的反撲。一方面是，在城市建設上，前一階段

台北市公共設施的建設與管理逐漸完備，而進入了再開發階段，但市

民參與式模式仍維持個別社區與議題化、缺乏整體性的參與體制，去

抗衡以官僚、開發商為主的政策菁英體系架構。都市更新與都市再發

展，則以向發展商傾斜的相關法令或政策作為後盾，宣稱產業發展、

市容美觀、房地產增值等僅有利於少數人的市政發展目標，來置換公

共性的內容，使城市價值逐漸產生質變。更新與開發政策所捲動的利

潤及其普遍性，將市民社會轉型到「所有權人」社會的過程。

一、民主化、反威權國家與其不足

然而，台北市施政取向的轉變，還必須放回中央政府政策所引

導、同時也是回應的整體社會氛圍轉變來看。表面上，台灣在1980年

代晚期結束戒嚴體制，走向民主化。這個「民主化」的要求，主要以

「人民向威權國家討回權力」的面貌興起。而從1980年代晚期到90年

代，則透過戒嚴令的解除，以及政策的調適，例如政府各級審議會中象

徵性的公聽制度、在地現場的社區營造、社區或民間團體與政府合作

的各項執行計畫、議會與國會議員的代言、公民團體議題性的組織活

動、或是街頭動員等多元模式，鬆綁了原來由上而下封閉的決策體制。

然而，在打破戒嚴體制的政治參與問題之後，台灣社會至今卻尚

未有另一個歷史時機，促使社會的作用者定義新情境，重新發現「民

眾參與」的主體與課題。清楚的是，公元2000年反對黨在中央執政

後，意識形態、族群關係、執政利益等對於社會力量的重組產生位移

作用。前一階段「社會對抗國家」的論述，已經無法處理新的社會情

境。例如貧富擴大、世代不均、居住正義等再分配的課題，都超越了

原來的黨國與社會兩者對立的論述，而需要碰觸到更深層的社會內部

從公共化到產權化：都更城市淪亡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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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然而，因為兩黨輪替執政，也產生了社運內部的分化。以兩千

年為分水嶺，公民社會內部的矛盾，已經明顯成為台灣社會發展的新

議題。
1

二、民主化、效率與國有土地「活化」

此外，民主化的內容很大一部分是針對原來封閉的黨國體系所

擁有的政治及財政資源的壟斷進行批判。兩千年之後，隨著反對黨在

中央執政，反對（國民）黨國資本、國營事業的民營化，漸漸變成主

導語言。但是民進黨主導的民營化並非反對財團化，更沒有質疑財團

化可能造成的社會階級不公。政黨又再次輪替後，藍營在馬英九任

內，由行政院長吳敦義以及副院長朱立倫操盤，逐漸轉化為將國有土

地的活化視為政府效能施政的表現。2009年的「國有土地清理活化

督導小組」，其角色包括「掌握國有土地全貌、管理活化進度、評估

清理績效」等。督導對象包括各部會、國營事業單位，以及相關機關

單位，包含國立大學等。這個活化可謂是「國有資產大開發」計畫，

將原來國民黨對管有國有土地的相關單位的角色，從軍事戒嚴時期

的擁有與管理的帳房，轉為積極出擊的企業家。然而，這個閒置資產

活化模式的一個問題是，國營事業往往只求以土地開發來美化帳面，

卻沒有提升企業本身的效率、改善經營體質。（《聯合報》社論，

2013/01/28）另一方面，透過獎勵民間投資條例等方案，執行公私合

夥。透過「標售、設定地上權等機制，引入民間資源開發」，國有土

地管有單位不問土地利用可能有的多元價值，卻扮演房地產商的掮

客，以國有資產為房地產做嫁。

挑戰這個霸權計畫的卻只見分散的力量。首先，解嚴後，隨

著市民社會內部價值的多樣化與群體分化，或者是隨著非政府組織

1 「 2 0 1 2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開門見山』面對公民社會的矛
盾」研討會，會議主旨說明。請參考：h t t p : / / c c . s h u . e d u .t w / ~ a t s s 1 /
Seminar_1_201208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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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G O s)的專業化，都市社會運動逐漸面臨形成聯盟、重建公共性的

困境。另一方面，前一階段的都市社會運動雖然環繞著文化認同議

題、性別身分、環境等議題而蓬勃發展，然而其中與都市貧民或者勞

動階級相關的運動卻相對邊緣。雖然資產家在都市透過更新、炒房等

手段進行資本積累，使擁屋與無屋者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在社會階級

意識不彰的狀況下，面對都市發展失控的現象，都市貧民的聲音與組

織都十分微弱。

與1990年代初期的差異是，當時因為國民黨必須發動內部改革，

而提出了社區營造。伴隨著中央的社區總體營造政策，台北市推出地

區環境改造計畫、以及社區規劃師制度（後來進一步發展為青年社區

規劃師制度），這個中央與地方的制度建構，產生了良性的政策競

爭。然而1998年《都市更新條例》通過後，隨著2003年之後回升的房

地產趨勢，我們看到的可說是相反的狀況，國有土地利用與都市發展

政策，同時表現了將城市空間商品化與產權化的取向，在精神上與公

共化、社會改革分道揚鑣。

三、都更不能說的秘密：缺席的公共利益 

在中央，1998年《都市更新條例》的通過可以說是台灣的金權政

治從地方上升到立法院的具體表現。缺乏適當的監督，建商透過《都

更條例》的立法與修法，首先表現為侵害了少數的產權所有人在更新

過程中的公平權利。在經過文林苑事件後，這些事蹟引起許多討論。

例如，《商業周刊》就指出，「都更條例從1998年公佈實施，歷經八

次修正，每修正一次，就鬆綁一次，公權力逐漸退縮，建商的力量逐

漸伸進都更案中。」這些措施包括訂定不需要全體所有人同意，轉向

大面積、多人數的決定方式，都更中的少數人喪失權利。政府對不同

意進行都更者的財產可進行徵收，轉售開發商，並且代為拆除。（賴

寧寧 2012）

以上的描述確指出了更新政策背後的利益糾結。然而，我認為

從公共化到產權化：都更城市淪亡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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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條例》之所以為惡法，其問題並非僅在於上述建商與多數

的更新同意人侵害了少數的產權所有人的利益。準確地說，一樣嚴

重、卻少論及的是《都市更新條例》的另一個影響：將都市發展轉換

成財產所有人的課題，而非市民的以及公共的課題。《都市更新條

例》第一條宣稱：「為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利用，復甦都市

機能，改善居住環境，增進公共利益，特制定本條例」。但是何謂公

共利益，一直是爭議之處。《都更條例》比較可以自圓其說的是第六

條，羅列了建築物若有窳陋、非防火、巷道過小等以致妨害公共安全

之虞，或是環境居住環境惡劣，足以妨害公共衛生或社會治安等，甚

至建築物未符合都市應有之機能、或者建築物未能與重大建設配合的

理由，都能夠被列入更新對象。然而，根據統計，至2011年底，台北

市共受理更新事業概要計畫案共636件，核准503件。其中，大安區件數

超過百件，最需要都更的大同與萬華僅20多件。顯示了土地價值高、

精華地段、原本景觀與公共設施就不錯的區域，才是都更火熱地區。

我們可以看到，市場並沒有處理窳陋地區改善的課題，而最需要改善

的整建住宅等地區，則沒有建商有意願或有能力處理，因此政府必須

要有一定的角色。現實是，《都市更新條例》中所謂的有計畫再開發

與都市機能，完全植基於房地產開發的邏輯，更將人的居住環境的需

求，從經濟、文化與社會的層面，簡化到建築拆除重建與市容美觀的

課題，並將前述房地產開發利益與都市景觀現代化等同於公共利益。

四、以權利變換與容積獎勵鞏固房產所有權

《都市更新條例》引入了「權利變換」機制，使土地與合法建

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或實施者，「提供土地、建築物、他項權

利或資金，參與或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實施完成

後，按其更新前權利價值及提供資金比例，分配更新後建築物及其土

地之應有部分或權利金」。相較於之前民間盛行的合建模式，「權利

變換」的法制化讓更新過程中各參與者的利益，可以透過比較靈活的

方式重新進行財務精算。此外，《都更條例》更透過「容積獎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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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來鼓勵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或實施者，推動都市更新。

容積獎勵機制是假設政府透過獎勵能夠促使更新過程中產生「正

外部性」。《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中，第四條到第十條規

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若符合下列標準，可申請一定的容積獎勵。這

些條件包括：提供社區使用之公益設施、或是協助開闢、管理維護更

新單元內或其周邊公共設施，並將產權登記為公有者。這也包含保存

維護更新單元範圍內具歷史性、紀念性、藝術價值之建築物；或是在

規劃設計上對於都市環境品質、無障礙環境、都市景觀、都市防災、

都市生態具有正面貢獻者。在建築設計上，對於採智慧型建築設計，

或取得一定綠建築資格之建物，也提供獎勵。對於達到一定面積，如

3,000平方公尺以上為一完整計畫街廓或面積者，也進行獎勵。

這些相關條文說明的是，在都市發展過程中，許多政府應該要

提供的基礎設施或環境品質，政府卻透過容積獎勵，讓私人成為提供

的主體。雖然有些人以新自由主義的解除管制、公私合夥的角度，來

解讀在西方城市發生的類似現象。然而我認為，《都更條例》反應

了台灣的都市建設的特性，即是政府接受了上個階段的發展型國家

(developmental state)因為著重經濟成長，造成公共設施不足、都市品

質低落的施政赤字的事實，且同時將這個責任轉移給私人部門並透過

獎勵來解決。然而，這樣的機制也反應了一些問題。例如所開闢的公

共設施以及社區設施，除了產權登記為公有外，仍會產生是否符合公

眾的需求，以及其經營管理維護監督等機制如何進行等問題。另一方

面，將容積獎勵引進歷史保存，最難處理的則是除了硬體建築外，更

新計畫實施者如何積極促進歷史建物的意義與經營的公共化課題。其

他在規劃與建築設計上的獎勵，則反應了現代規劃思維對於都市發展

的典型規範性思維。

五、城市權被化約為財產權

《都市更新條例》的另一個問題是，它強化了財產所有權的精神

從公共化到產權化：都更城市淪亡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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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保障建商多過於地主，保障多數人多過於少數人），卻犧牲了

無財產權者在都市發展中的權利，也就是我們說的城市權(right to the 

c ity)。例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十一條規定，「更新

事業實施者，處理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得給予容積獎勵。

但是獎勵額度以法定容積百分之二十為上限，並且要依第六條至第十

條獎勵後仍未達第十三條獎勵上限者，始予獎勵」。這個排序也說明

了立法者認為公益設施、公共設施的提供與管理維護、歷史建築保

存、城市景觀、或是綠建築等建設事項，其優先性要高於「人」的居

住權。

若把「處理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放到國有土地上對

於違建戶的處理，則出現更荒謬的狀況。早期政府處理違建戶有公共

住宅購買、租用等資格。但是後來的發展，對於違建戶越形嚴苛。目

前根據國有土地占用處理辦法，政府對於國有土地因為開發而要進行

拆遷的違建戶，不僅沒有安置，還要求要賠償不當利得，並且拆屋還

地。儘管此一辦法，與兩公約保障「居住權」的精神相互違背，但是

政府並不因此對我國落後其他國家甚多的公共住宅或社會住宅租用等

政策進行補救，反而倚賴此一容積獎勵辦法來處理違建戶。配合開發

行為的違建戶，可在權利變換機制中將其住屋的處分權換算為一定容

積。於是，原本是政府對於人民應有的安置與補償等「責任」的概念

產生了變化，而是土地開發商品的市場關係。

六、公有地作為建商都更的陪嫁

另一個嚴重問題是，公有地在都更中失去公共的角色，而成為建

商開發牟利的陪嫁品。2005年到2007年間，《都市更新條例》幾次修

法後，要求公有土地一律參加都市更新
2
，不受《土地法》、《國有

財產法》、《預算法》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等法令相關規定之

2 參考《都市更新條例》第二十七條與二十八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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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這使得私人地主可以用極少面積的土地便將公有地劃入都更單

元，配合建商的更新計畫。2009年「國有土地清理活化督導小組」組

成後，對於沒有活化（等同於開發計畫）的事業單位定期提出檢討，

使此小組成為國有地都更的重要推手。根據國有財產局的資料，總計

1999年到2011年五月底，位於台北市與新北市、參與都市更新已達權

利變換階段的國有土地面積，已超過兩萬平方公尺。但不管國有土地

主管單位是參與權利變換以換回房地產，或是將土地讓售給更新實施

者，這些作法是否符合公共利益，都需要進一步檢視。所謂增加國庫

收益、或是公有土地活化的說法，太過簡化，缺乏公有土地需要有長

期利用以及整體考量的思維。公有土地可能有的多樣化角色，也在更

新中被限縮為短期的房地產開發利用，結果是公有土地不斷失去作為

調節私人房地產市場的角色，還進一步助長了房地產亂象。

另一方面，台北市過去十年都更的方向也逐漸轉為以容積獎勵來

強化建商與地主的更新動機。公元兩千年被市長馬英九宣示為台北市

的「都市更新年」。當時的「推動台北市都市更新方案」包括178項工

程，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引入私人資本推動拆除重建式的更新之外，

此階段的都市更新可以看到已經浮現了「鄰里公共環境的改造」、

「舊社區文化的再生」，以及「都市產業的重振」等取向，亦即都市

更新在拆除重建之外，還引入了環境整建及維護的面向。雖然在拆除

重建的部分，更新的議題還沒有看到普遍性、系統性，以及持續性的

社區參與，但這些取向的確來自於1990年代早期在台灣普遍興起的

社區總體營造，以及90年代中期在台北市開始推動的地區環境改造計

畫等實踐所累積的影響。此外，陳水扁對於十四、十五號公園預定地

上違建戶的拆除，造成居民自殺以及輿論爭議，也一定程度抑制了拆

除重建式更新的氛圍。有異於中央政府積極推動《都市更新條例》，

並規劃釋出公地與民間資本合作開發的模式，馬英九任內兩任的發展

局長，在公開場合均表示更新過程中，公地的利用仍以提供公共設

施為主。使得台北市的都更取向與中央有所差異。（黃麗玲  2002）

2006年，因為民進黨陳水扁弊案等社會氛圍，郝龍斌提出的政

見以清廉為主軸，而缺乏有系統的市政治理方向。然而，2009年舉辦

從公共化到產權化：都更城市淪亡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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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台北聽障奧林匹克運動會以「亞洲第一次，台灣的驕傲」，被定位

成是台北市具有競爭力的證明，也立下了以大型國際盛會行銷台北的

政績取向。2010年，總費用約136億新台幣的台北花卉國際博覽會則

接續成為郝龍斌市長的城市發展旗艦計畫。透過策略性計畫地區的指

定，配合相關都市計畫容積獎勵，花博重塑了台北市西北區圓山站一

帶的面貌，以及基隆河大彎段的河岸地景，代之高層房地產景觀及串

連河岸的自行車道等開放空間。

七、人人都更的社會

郝龍斌市長在2010年市長選舉前提出的「一坪換一坪」政策則

進一步定義了都更的「利益相關人」。這個政策鎖定的是共約14萬

戶、屋齡超過30年以上的四、五層樓公寓。市政府宣示：「透過專

案，將更新單元劃定完整街廓或2,000平方公尺基地，納入1/3四、五

層樓無電梯之建築物一併更新，均可申請適用，初估受惠市民將近

百萬。」市政府指出政策目的是「因應台北市人口高齡化與住屋高價

化情況，並回應本市居住於老舊公寓市民對於都市更新之期待」。市

府並強調，政策可以達到「免費舊屋換新屋、室內面積一坪換一坪不

縮水、權狀面積還增加，區段較好建物，更可再加一個停車位之計

畫目標。」(ib id.)市政府解釋，此一政策可解決老舊公寓沒有電梯，

公共設施不足、甚至影響消防救災的問題，嘉惠「行動不便的高齡人

口」；另一方面，則是「增加房屋供給，減緩房價高漲」，讓年輕人

可以買得起房子，「民眾不用背一輩子房貸，就有公共設施完善的新

房子住」、「與其讓建商賺，不如讓台北市民自己賺」。
3

此一政策將廣大的產權所有人轉換成龐大的都更後備軍。然而，

市府在都市更新中強化發展商與產權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卻放棄了對

3  市府新聞稿，2010/07/27，〈「老舊公寓更新專案」已經提市政會議通過
8月起正式實施〉。引自：http://www.uro.taipei.gov.tw/ct.asp?xItem=12188
81&ctNode=12856&mp=118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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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市民的責任。以容積作為對四、五層樓公寓所有權人的獎勵，提

高其更新意願；然而容積屬於公共財，等於是政府以公共資源補貼所

有權人。此外，增加容積後、使用強度提高，對環境可能帶來的外部

性卻沒有仔細處理的結果，「一坪換一坪」的政策固然迎合了百萬房

產所有權者的利益，犧牲了台北市其他無房產者的公平機會。

此外，為了政策行銷，台北市政府對於四、五層樓公寓的角色

也有誤導大眾之嫌。政府只看到低矮樓層的老舊形象與沒有電梯的課

題，卻忽略了其他面向。四、五層樓無電梯的公寓可以透過更靈活的

政策，例如建築法令的修正，使電梯增設變得可能（目前法令的確已

經修正）、或透過有系統的舊屋改造服務，強化住宅功能與外觀的舒

適性，甚至如日本政府實施媒合年輕人與老年人換屋的政策等，而不

一定要靠容積獎勵、拆除重建來達成目標。從都市紋理上來說，四、

五層樓公寓不應該只是台北市的負債，它應該是今日台北的資產。文

化評論者陳冠中提到，台北悠閒的文化是小巷弄以及新舊混和的建築

共同孕育而成的。珍．雅各(Jane Jacobs)提到，城市活力的來源之一

是不同年代的建築並存。這並非只是保存的文化課題，也是一個經濟

問題。（Jacobs 2007）區域內不同價格與租金的房屋種類消失，使得

地區小型經濟不能存活，無以支撐多樣化的文化。台北都更後出現的

高房價與高地租，正在腐蝕我們地方經濟的創造力。另一方面，追求

房地產增值與新都市風格的都更，也正在改變舊有的城市面貌，但台

北的舊可能正是我們的獨特性所在。一個最好的例子是，大安區永康

街，是亞洲遊客來台進行巷弄之旅的主要地點。目前在都更動力催化

後，永康街上人性化尺度的舊公寓消失，逐漸代之為高層門禁大廈，

小商店數也因都更減少，剩下來的更走向高級化。永康街的原味正在

逐漸流失當中。

八、結論

學者張金鶚指出，都更過程中，「制度透明，協商」比容積獎勵

從公共化到產權化：都更城市淪亡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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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誘因重要。而這正說明了前一階段政府都更模式的關鍵問題。以資

訊不對等理論，針砭新自由主義市場論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

里茲(Joseph E. Stiglitz)指出，在美國，「頂層說服中層以扭曲的方式

看世界，引導他們相信，增進頂層利益的政策也與社會利益一致。」

這些1%的頂層人口形塑了(framing)什麼是公平、有效率，事實上則是

「市場失靈、政府失能」的狀況。(Stiglitz  2013)在台北，文林苑事件

暴露了都市更新過程中的資訊與權利不對等的問題。在群眾動員後，

法令出現一些修正。2012年底，行政院版《都市更新條例修正草案》

主要修法的內容，包括提高都市更新事業概要同意門檻，以及修正所

有權人撤銷同意書之限制。並使主管機關在估價、爭議或拆除等議題

上，有比較積極的仲裁者的角色。這是將原來高度向建商偏移的都更

方向，往所有權人的方向稍微拉回，強化程序正義。 

然而，都更中更嚴重的市場失靈與政府失能現象，至今卻少被檢

討。例如，政府或房地產業者支持公有地標售的理由是市場機制，更

多土地釋出，可讓土地價格降低，解決房價過高的問題。相反的是，

每次公有地標售，帶動的是鄰近地區地價的上漲。一直要到最近，在

學者專家與民間團體嚴重批評後，行政院才做出大面積公有地不出售

的決定。然而，新提出的設定地上權五十年、甚至七十年給財團經營

的模式仍然沒有回應公共性的課題。另一方面，台北市與新北市的高

空屋率已足以證明房價上漲並非市場需求問題，而主要是源於炒作。

《都市更新條例》從1998年實施至今，十幾年來，社會的貧富差距

越來越大，其中，從房地產獲得的利得是貧富差距擴大的主因。統計

指出，最近十年台北市房價漲了兩倍，新北市（原台北縣）則是上漲

百分之五十。但同一期間台灣民間企業受雇者的實質薪資不增反減，

而最高5%的平均所得與最底層5 %平均所得，從32倍擴大到61倍。4
住

宅成為貧富差距中重要的指標。最低所得階層的住宅費用支出，超過

40%。顯示社會的多數資源為房地產部門所吸收。擁屋階級(Housing 

4 引自：http ://www.vo af anti.c om/g ate/b ig5/www1.vo ane ws.c om/ch inese/
n e w s / t a i w a n / 2 0 1 0 0 3 2 6 -P R O T E S T-F O R -H I G H-TA I P E I-H O U S I N G -
PRICES-892701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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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的出現，與無屋階級形成一個明顯的社會身分差異。

透過容積獎勵，引進私人都市更新、強制公有地所有機關參加

都更，使私人房地產商可以與公有地機關聯手「開發」，甚至私有房

地產商以少量私有地綁架大幅國有地進行都更，在在顯現都更已經成

為政府與私人部門的共同意識形態。然而，政府在諉稱房地產為產業

龍頭、並向建商傾斜的狀況下，透過各種容積獎勵，期望都更給都市

經濟打強心針、維持房地產泡沫的作法，也促使許多市民對城市發展

的期待脫離常軌。往往受到鼓勵的並非有都更真實需求者，而是炒作

者。容積獎勵也造成資源不公正的分配。寄望一切於都更，也使原來

以眾人合作、產生社會資本，改善生活的社區營造取向停擺。「市

民」、「公共人」的角色衰落，「所有權人」心態興起，人人想從都

更經濟中獲利。這個掠奪的對象，包括公有土地。不僅是建商以少數

私人地對公有地進行圈地式都更，甚至連早期遷建基地上的住戶、整

建住宅中購買了房屋的所有人、地上權國宅所有人等、國有土地上的

承租人等，紛紛動員，試圖透過議員、委員遊說買下土地，加入更新

遊戲。掠奪公有土地，成為從建商到小市民的全民運動。

然而，都市更新應該要追問的不只是所有權人與發展商在都更

過程中的程序公平正義的問題，而是政府作為這個都市金錢遊戲的仲

裁者，卻使無法進場的無房產者在都更過程中越來越貧窮與邊緣化，

也使都市資源不正常的集中在房地產開發的問題。對整體都市發展而

言，公有地應該有儲備以因應不同世代與社會變遷而作為整體發展之

用的性質，但是一味投入開發房地產，或做商業使用，卻會造成公有

地提早開發、過度開發、錯誤開發的問題。政府更應自問，如何改正

被都更浪潮扭曲的國有土地與資產活化方向？

日本不動產業界領導人鈴木靜雄指出，日本戰後隨著經濟建設計

畫，房地產在景氣產業化過程中離居住的本質越來越遠。今日的問題

包括：對於基本人權以及人的生存的否定。一方面有大量空屋，另一

方面卻有越來越多的遊民；為了講求效率而建設的超高層大樓與人工

的建築空間，對居住者帶來的情緒不安定以及體力的弱化，也侵蝕人

的感性能力；住宅環境不利於育兒，也缺乏對於高齡者與身障者的關

從公共化到產權化：都更城市淪亡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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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水泥森林似的狂亂開發導致自然環境的破壞、地域文化的流失；

同質性的住宅抹煞了人的價值觀與鮮明的個性，也產生住宅的孤島化

現象等。他指出，住宅產業應該回歸住的本質。災後重建在住宅上應

該與列島國土重建結合，成為「日本列島居住福祉改造計畫」，向居

住福祉產業轉換。（鈴木靜雄 2011）這個在房地產泡沫破滅將近二十

年後的反省聲音，值得我們警惕並採取行動，以拯救在都更中逐漸淪

亡的公共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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